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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二一五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准予備查。 

三、 報告事項： 

 (一)  新聞聯絡人報告 提報本局新聞見報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環保專線負責剪報同仁，應仔細過濾不得遺漏相關新聞。 

3.對於負面報導事件，相關單位應掌握時效及時澄清。 

 (二)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請直屬隊持續派員巡查本市疑似廢棄車輛未查報情形，並請分析廢車減 

   少原因。 

3.請第三科洽環保署瞭解其他縣市今年與去年廢車數量增減情形。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一年五月份各區清潔隊及衛生稽查大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

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請稽查大隊在下次提案時，提出告發違規小廣告較多之巡查員其告發案

例及罰鍰收繳或停話情形。 



 (四)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一、二隊九十一年五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

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請各區隊與養工處各養護分隊建立聯繫管道，以提升溝渠清疏效率。  

3.請各隊全面清查溝渠遭樹根穿透造成阻擋或變形而無法清疏之案例，由 

   第三科彙整後與養工處會商尋求解決辦法。 

  

 (五)  第三科報告 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溝渠第二隊執行雨水下水道淤積普查(查溝)作

業機制」乙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請溝一隊比照溝二隊擬定查溝作業機制，區隊部分擇一區隊比

照辦理。 

 (六)  第四科報告 檢陳九十一年五月份本市垃圾處理數量統計資料及垃圾費隨袋徵收前後垃

圾量統計分析結果，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請郭副局長召集相關單位研究溝泥處理之作業方式。 

 (七)  第五科報告 九十一年五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請准予備查。  

 (八)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一年五月份各區清潔隊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

計表乙份，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九) 第五科報告 九十一年五月份執行九大行業販賣點資源回收稽查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十) 第五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一年一至四月份流浪犬捕捉及疏縱犬隻便溺取締情形，報

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請各區隊加強跨區隊支援方式捕捉郊區成群結隊的流浪犬。 

3.請第五科將「遛狗繫狗鍊、隨手清狗便」運動相關法規條文及罰則發送

各區隊，並請各隊加強與里長溝通聯繫，以利推動。 

4.爾來迭有民眾反映本局隊員掃路時不掃狗糞，請第六科及隊長實地瞭解 

   改善。  

 (十

一)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一年五月份各區清潔隊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

計表乙份，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十

二) 

偽袋查察小組報告 有關本局偽袋查察小組九十一年五月份查察取締績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請持續偽袋查察工作。  

2.八十九年垃圾費隨袋徵收實施時推廣贈送每戶之專用垃圾袋，限用至本

(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止，請各隊轉達週知。 

 (十

三) 

第六科報告 本局九十一年五月份(一至三十一日)職業災害及歷年度暨月平均件數統計

分析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十

四) 

第六科報告 本局處理九十一年五月份網際網路上網市容查報案件複查執行情形暨每日

稽查報告表統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十

五) 

綜企小組報告： 臺北市社區環保服務團(以下簡稱服務團)推動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四、 指示事項： 

 

(一) 本市自垃圾費隨袋徵收實施以來，垃圾減量情形平穩，垃圾分類處理情形大致良好，廚餘堆

肥場興建亦有進展，灰渣及污泥待積極處理，預計二Ｏ一Ｏ年將可提早達成「零掩埋」目標。

請第五科強制要求代清業者分類回收工作，並請第三科瞭解營建廢棄物之處理問題。 

 
(二) 本次跨區綜合防救演習，在郭副局長督導及各單位的努力下進行順利，圓滿完成，請第三科

簽報有功人員獎勵。 

 

(三) 九 十一年六月五日「清山淨水運動」及「遛狗繫狗鏈、隨手清狗便運動」活動成功，足為各

隊學習範例，包括搶鮮報之發送、建立認養團隊、製作宣導柺杖提供各里、 拜訪區長安排模

範里辦理誓師活動建立互助模式、清點狗便、績效評比等，充分與區里、社團、機關學校溝

通配合推動；另請綜企小組洽服務團在網頁上建立清山淨 水工作計畫上網之標準作業手冊加

強推動。 

 

(四)  限用塑膠袋政策第一批管制對象將於七月一日開始執行，請第五科及稽查大隊規劃動員於六

月底赴每一個機關之每一個營業場所宣導，並說明七月一日將全面稽查，發現違規者依法告

發，務必慎重處理。 

 (五) 請詹副局長督導焚化廠及掩埋場就其操作特性定期每月提報主管會報。 

散會：十時三Ｏ分。 

 


